附件3
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复查办法（试行）
第一条  复查依据。为加强对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创建示范工作的监督和管理，依据《中国气象局气候生态品牌创建示范活动管理办法》（气发〔2022〕130号）和《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创建示范工作实施细则》（气减函〔2023〕46号附件2），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复查对象。国家气候中心根据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品牌授予年限，确定当年复查县市（区域）名单。
第三条  复查周期。国家气候中心对获得“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称号的地区实行动态监督管理，原则上每5年开展一次复查。
第四条  通知下发。国家气候中心将复查通知下发至被复查县（市、区、旗），并指导被复查县（市、区、旗）相关单位做好复查准备工作。
[bookmark: _Hlk140676932]第五条  报告审查。被复查县（市、区、旗）应向国家气候中心提交《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创建示范工作自评报告》（附录一）。主要内容包括：
[bookmark: _Hlk133880715]（一）获得称号前后相关评价指标变化情况。相关指标基准值采用原技术评估报告的评价值，对原报告未涉及的指标，可采用原评审年所处年份的气候平均值；指标当前值采用最新滑动30年平均值。各评价指标的计算须符合《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创建示范技术规范（2023年修订）》要求。
（二）获得称号后在气候宜居品牌创建示范方面的工作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品牌宣传推广活动、生态文明建设、后续工作谋划以及地方政府对气象工作的支撑保障等。须提供与报告内容有关的政府报告、规划纲要、统计年鉴、行业公报等证明材料，并提供与本地气候宜居品牌创建示范有关的权威媒体报道和图片/音视频素材（有版权）等佐证材料。
（三）品牌创建成效。包括但不限于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效益，尽量定量化描述。
第六条  实地复查。国家气候中心组建工作组，对被复查地区进行抽查。
第七条  复查评审。国家气候中心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对被复查县市（区域）气候宜居品牌创建示范工作进行评审，复查评审评分要求见附录二。
第八条  公示和发布。复查结果报请中国气象局气候生态品牌创建示范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并公示。通过复查的地区保留“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称号。对未通过复查地区，国家气候中心将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地区，将报请中国气象局按程序撤销“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称号。

附录一 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创建示范工作自评报告模板
附录二 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创建示范工作复查评审表


附录一



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

创建示范工作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                     （加盖公章）
授牌年份：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编制日期：                        



一、概述
介绍“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申报情况，授予称号时间；获得称号前后相关评价指标变化情况；概述获得称号后在气候宜居品牌创建示范方面的工作情况、品牌创建成效等。
二、“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评价指标等级变化情况
简要介绍指标评价数据来源，然后填写下表。
气候宜居评价指标、阈值和评价等级变化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单位名称（符号）
	基准值/评价等级
	当前值/评价等级
	阈值
	评价等级

	气候宜居禀赋
	气温
	1
	年适宜温度
（15 ℃≤T≤25 ℃）日数
	天（d）
	
	
	≥150
	优

	
	
	
	
	
	
	
	[120,150)
	良

	
	
	
	
	
	
	
	＜120
	一般

	
	
	2
	7月平均最低气温
	摄氏度（℃）
	
	
	[10,20]
	优

	
	
	
	
	
	
	
	(20,24]
	良

	
	
	
	
	
	
	
	＜10或＞24
	一般

	
	
	3
	1月平均最高气温
	摄氏度（℃）
	
	
	≥10
	优

	
	
	
	
	
	
	
	[5,10)
	良

	
	
	
	
	
	
	
	＜5
	一般

	
	
	4
	年平均气温日较差
	摄氏度（℃）
	
	
	[8,10]
	优

	
	
	
	
	
	
	
	[6,8)或(10,14]
	良

	
	
	
	
	
	
	
	＜6或＞14
	一般

	
	
	5
	夏季平均气温日较差
	摄氏度（℃）
	
	
	≥10
	优

	
	
	
	
	
	
	
	[8,10)
	良

	
	
	
	
	
	
	
	＜8
	一般

	
	
	6
	冬季平均气温日较差
	摄氏度（℃）
	
	
	≤8
	优

	
	
	
	
	
	
	
	(8,12]
	良

	
	
	
	
	
	
	
	＞12
	一般

	
	降水
	7
	年降水量
	毫米（mm）
	
	
	[800,1200]
	优

	
	
	
	
	
	
	
	[400,800)或(1200,1600]
	良

	
	
	
	
	
	
	
	＜400或＞1600
	一般

	
	
	8
	年降水变差系数
	/
	
	
	≤0.18
	优

	
	
	
	
	
	
	
	(0.18,0.22]
	良

	
	
	
	
	
	
	
	＞0.22
	一般

	
	
	9
	降水季节均匀度（冬季降水量与夏季降水量之比）
	/
	
	
	≥0.15
	优

	
	
	
	
	
	
	
	[0.05,0.15)
	良

	
	
	
	
	
	
	
	＜0.05
	一般

	
	
	10
	年适宜降水（0.1 mm≤R＜10.0 mm）日数
	天（d）
	
	
	[90,120]
	优

	
	
	
	
	
	
	
	[60,90)或(120,150]
	良

	
	
	
	
	
	
	
	＜60或＞150
	一般

	
	湿度
	11
	年平均相对湿度
	百分率（%）
	
	
	[65,75]
	优

	
	
	
	
	
	
	
	[50,65)或(75,80]
	良

	
	
	
	
	
	
	
	＜50或＞80
	一般

	
	
	12
	夏季平均相对湿度
	百分率（%）
	
	
	≤70
	优

	
	
	
	
	
	
	
	(70,80]
	良

	
	
	
	
	
	
	
	＞80
	一般

	
	
	13
	年适宜湿度（50%≤H≤80%）日数
	天（d）
	
	
	≥210
	优

	
	
	
	
	
	
	
	[180,210)
	良

	
	
	
	
	
	
	
	＜180
	一般

	
	风
	14
	年平均风速
	米/秒（m/s）
	
	
	[1.5,2.5]
	优

	
	
	
	
	
	
	
	 [1,1.5)或(2.5,3.3]
	良

	
	
	
	
	
	
	
	＜1或＞3.3
	一般

	
	
	15
	年适宜风（0.3 m/s≤V≤3.3 m/s）日数
	天（d）
	
	
	≥300
	优

	
	
	
	
	
	
	
	[240,300)
	良

	
	
	
	
	
	
	
	＜240
	一般

	
	日照
	16
	夏季日照时数
	小时（h）
	
	
	[500,700]
	优

	
	
	
	
	
	
	
	[400,500）或（700,800]
	良

	
	
	
	
	
	
	
	＜400或＞800
	一般

	
	
	17
	冬季日照时数
	小时（h）
	
	
	≥450
	优

	
	
	
	
	
	
	
	[250,450)
	良

	
	
	
	
	
	
	
	＜250
	一般

	
	气压
	18
	大气含氧量（本站年平均大气压与标准大气压之比）
	百分率（%）
	
	
	≥85
	优

	
	
	
	
	
	
	
	[75,85)
	良

	
	
	
	
	
	
	
	＜75
	一般

	
	气候季节
	19
	春秋季总长（一年中春季日数与秋季日数之和）
	天（d）
	
	
	≥150
	优

	
	
	
	
	
	
	
	[120,150)
	良

	
	
	
	
	
	
	
	＜120
	一般

	气候不利条件
	气温
	20
	年高温（Tmax≥35 ℃）日数
	天（d）
	
	
	≤3
	低

	
	
	
	
	
	
	
	(3,15]
	中

	
	
	
	
	
	
	
	＞15
	高

	
	
	21
	年寒冷（Tnin≤-10 ℃）日数
	天（d）
	
	
	≤5
	低

	
	
	
	
	
	
	
	(5,60]
	中

	
	
	
	
	
	
	
	＞60
	高

	
	降水
	22
	年大雨（R≥25.0 mm）以上日数
	天（d）
	
	
	≤3
	低

	
	
	
	
	
	
	
	(3,15]
	中

	
	
	
	
	
	
	
	＞15
	高

	
	
	23
	年无雨（R＜0.1 mm）
日数
	天（d）
	
	
	≤210
	低

	
	
	
	
	
	
	
	(210,270]
	中

	
	
	
	
	
	
	
	＞270
	高

	
	风
	24
	年强风（Vmax≥10.8 m/s）日数
	天（d）
	
	
	≤3
	低

	
	
	
	
	
	
	
	(3,15]
	中

	
	
	
	
	
	
	
	＞15
	高

	
	
	25
	年静风（V≤0.2 m/s）日数
	天（d）
	
	
	≤3
	低

	
	
	
	
	
	
	
	(3,15]
	中

	
	
	
	
	
	
	
	＞15
	高

	
	天气现象
	26
	年沙尘（扬沙及以上等级）日数
	天（d）
	
	
	≤2
	低

	
	
	
	
	
	
	
	（2,5]
	中

	
	
	
	
	
	
	
	＞5
	高

	
	
	27
	年霾日数
	天（d）
	
	
	≤3
	低

	
	
	
	
	
	
	
	(3,15]
	中

	
	
	
	
	
	
	
	＞15
	高

	
	
	28
	年强对流（冰雹、雷暴、龙卷、飑线合计）日数
	天（d）
	
	
	≤15
	低

	
	
	
	
	
	
	
	(15,30]
	中

	
	
	
	
	
	
	
	＞30
	高

	气候生态环境
	大气环境
	29
	大气自净能力
	吨/（平方千米天）（t/（km2•d））
	
	
	≥4.1
	优

	
	
	
	
	
	
	
	[2.5,4.1)
	良

	
	
	
	
	
	
	
	＜2.5
	一般

	
	
	30
	年优良以上空气质量达标率
	百分率（%）
	
	
	≥90
	优

	
	
	
	
	
	
	
	[80,90)
	良

	
	
	
	
	
	
	
	＜80
	一般

	
	
	31
	负氧离子平均浓度
	个/立方厘米（个/cm3）
	
	
	≥1000
	优

	
	
	
	
	
	
	
	[500,1000)
	良

	
	
	
	
	
	
	
	＜500
	一般

	
	植被
	32
	森林覆盖率
	百分率（%）
	
	
	≥50
	优

	
	
	
	
	
	
	
	[30,50)
	良

	
	
	
	
	
	
	
	＜30
	一般

	
	水环境
	33
	人均占有水资源量
	立方米（m3）
	
	
	≥2000
	优

	
	
	
	
	
	
	
	[1000,2000)
	良

	
	
	
	
	
	
	
	＜1000
	一般

	
	
	34
	主要河流湖泊水质
	/
	
	
	Ⅱ类（含）以上
	优

	
	
	
	
	
	
	
	Ⅲ类（含）以上
	良

	
	
	
	
	
	
	
	Ⅲ类以下
	一般

	
	
	35
	主要水库水质
	/
	
	
	Ⅱ类（含）以上
	优

	
	
	
	
	
	
	
	Ⅲ类（含）以上
	良

	
	
	
	
	
	
	
	Ⅲ类以下
	一般

	气候
舒适性
	人体舒适度指数
	36
	最舒适月数
	月（m）
	
	
	≥4
	优

	
	
	
	
	
	
	
	[3,4)
	良

	
	
	
	
	
	
	
	＜3
	一般

	
	
	37
	舒适以上月数
	月（m）
	
	
	≥8
	优

	
	
	
	
	
	
	
	[6,8)
	良

	
	
	
	
	
	
	
	＜6
	一般

	
	气候度假指数
	38
	适宜以上月数
	月（m）
	
	
	≥10
	优

	
	
	
	
	
	
	
	[8,10)
	良

	
	
	
	
	
	
	
	＜8
	一般

	气候景观
	气象景观
	39
	种类数量（雾凇、雪凇、雨凇、云雾、云海等）
	项
	
	
	≥3
	优

	
	
	
	
	
	
	
	＜3
	良

	
	
	40
	出现频率
	/
	
	
	全年性
	优

	
	
	
	
	
	
	
	季节性
	良

	
	地形地貌景观
	41
	种类数量（海洋、草原、森林、湖泊、山地等）
	项
	
	
	≥2
	优

	
	
	
	
	
	
	
	＜2
	良

	注：T表示日平均气温；R表示日降水量；H表示日平均相对湿度；V表示日平均风速； Tmax表示日最高气温；Tmin表示日最低气温；Vmax表示日最大风速；[]表示包含；（）表示不包含；/表示无单位。
基准值：可采用原技术评估报告的评价值或采用1991-2020年气候平均值；
指标当前值：采用最新滑动30年平均值。数据截至复查前一年底。



三、气候宜居品牌创建示范工作情况
品牌宣传推广活动、生态文明建设、后续工作谋划等，气象设施建设及观测环境保护情况。

四、品牌创建成效
包括但不限于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效益，尽量定量化描述。

五、意见建议

六、附件
须提供与报告内容有关的政府报告、规划纲要、统计年鉴、行业公报等证明材料。
建议提供与本地气候宜居品牌创建示范有关的权威媒体报道和图片/视频素材（有版权）等佐证材料。
请在此处列出附件名称。



附录二
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创建示范工作复查评审表

评审专家：               日期：            
	评审指标
	评审得分
	级别
	说明

	气候宜居评价指标
	
	□达标
□不达标
	达标为40分，不达标为0分

	气候宜居品牌创建示范工作情况
	
	□优
□良好
□一般
	满分30分；
优：21-30；
良好：11-20；
一般：0-10；

	品牌创建成效
	
	□优
□良好
□一般
	满分30分；
优：21-30；
良好：11-20；
一般：0-10；

	综合得分
	
	
	满分100分


注：综合得分60分以上为“通过复查”，气候宜居评价指标不达标为“不通过”。
9
